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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案〉
法案委員會

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來信收悉。關於胡志偉議員及

黃毓民議員擬議的~ 2015 年東區海底隧道法例(修訂)條例草

案> (“《條例草案> ")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(“修正案") ，我們

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，現謹回覆如下

胡志偉議員擬議的修正案

胡志偉議員擬議的修正案是一項日落條款，訂明《行車

隧道(政府)規例> (第 368A 章)(“《規例> ")附表 2 中 的“第 3 部

隧道費(適用於東區海底隧道)"(藉《條例草案〉第 18 條加入)將

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失效。

泊蓋範圈

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57(4)(a)條規定: r 修正案必須算法

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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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已清晰閻明《條例草案》的主題，

當中包括闡明《條例草案》昌在「修訂《行車隧道(政府)條

例〉及其附屬法例，以將其適用範圍擴及東區海底隧道，並將

根接《東區海底隧道f牽制〉可收取的現行隧道費納入其內斗 (:ha

入強調) 0 {條例草案〉的實質條文及摘要說明也清晰反映這政

策意向。政府納入並保留現行隧道費的政策意向，亦已在《條

例草案》的立法會資料摘要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二零一五年

十二月十六日動議《條例草案》二讀的發言中清楚述明。

擬議修正案旨在於二零一八年~月三十一日前終止束區

海底隧道(“東隧" )可收取的現行收費結構及水平。如此一來，

現行隧道費將有所改變，但《條例草案》的主題是就此不作任

何改變。由於擬議修正案會改變《條例草案》的主題，所以我

們認為擬議修正案不屬《條例草案〉的涵蓋範圍內。

具有由公帶負擔的致力

根據議事規則第 57(6)條(一般稱為“具有由公帶負擔的效

力規則") : 

f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如認為任何修正案的目的

或致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蔚收入或其他公樁，或

須由該等收入或公智負擔，則言裝修正案只可由以下人士提

出一

(α) 行政長官;或

(b) JJ美委派官員;或
(c) 任何議員，如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該提案。 J

我們認為擬議修正案具有由公帶負擔的效力，因為有關

修正案 (i)對政府施加新增而獨特的職能;及(ii)令政府損失按現

行法定權力可收取的收入。

(i)對政府施加新增而獨特的職能

立法會主席過去的裁決確立了清晰的原則，凡一項修正

黨對政府施加新增而獨特的職能，即被視為具有議事規則第

57(6)條所指的由公帶負擔的效力。「新增而獨特的職能」這個

詞句的詳細意思，從立法會程序角度而 言 ，是有關修正案會訂

立一項新職能或權力，或向政府施加一項新的責任，而履行該

職能或 責 任， 或 行使該 權力 會招致公帶開支，而 該 開支在現行

法律下並沒有撥出 公帶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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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擬議修正業並不會直接強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檢討和修訂束隧的隧道費，但東隧可收取的隧道費失效(如修

正案獲通過)的自然後果，就是政府須履行責任，在指定期限

(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)前，檢討並制訂新的東隧隧道

費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擬議修正案對政府施加新增而獨特的職

能，而該職能會招致公帶開支。

(ii) 令政府損失按琨行法定權力可收取的收入

擬議修正案將會令改府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起損

失束隧的隧道費。換句話說，擬議修正案令政府可收取的隧道

費，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以後不可收取。因此我們認

為，擬議修正案具有議事規則第 57(6)條所指的由公帶負擔的效

力。

除了上述從涵蓋範固和是否具有由公帶負擔的效力的角

度對擬議修正案的評估，我們希望強調，有關修正案實屬不必

要。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(“局長")已明確表示，政府將會就過海交

通流量的合理分布展開研究，當中會涉及隧道費的調整。當中

環灣仔繞道開通後，政府將會把三條過海隧道一併考慮，檢視

及制訂隧道費調整方案。這些方案將會經立法會和社會各界作

詳細討論 。 另外，局長在今年二月十八日就行政長官《施政報

告》致謝議案辯論致辭時亦已清楚表示，東隧回歸政府後，政

府會隨即展開研究三條過海隧道合理分流的整體策略和可行方

案。

黃毓氏議員擬主義的修正案

就《條例草案》第 7(2)條約擬議修正案

《條例草案》第 7(2)條在《規例》第 3 條中，加入第

(1 B)款。第(l B)款的草擬方式，大致沿用《規例》現行第 3(1 A)

條。我們認為，第 (lB)款行文清晰簡明。黃毓氏議員建議將“不

損害"修訂為“不影響" ，對條文的意思並無作出實質更改，擬議

修正案屬不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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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《條例草案》第 20 f;象的擬議修正案

黃毓民議員建議，在《行車隧道(政府)條例} (第 368

章)附表 2 的“《束隧附例) "釋義中，刪去“指在緊接"而代以“指

緊接"。我們認為，“在"作為一個介詞，在句中用以表示隨後動

作發生的時間(即“緊接被廢除前") ，行文合乎語法規範'亦與我

們的法律草擬慣例一致，擬議修正案屬不必要。

黃毓氏議員亦建議，在該附表第 2 及 3 條中，刪去“犯"

而代以“干犯"。“干"、“犯"兩字均可作動詞用，同樣有“抵

觸、違反"的是;思 r我們認誨，在相關文意下一，“犯~字詞義已

夠明確，而且用法與現行罪行條文一致。我們建議提出修正

案，在該附表第 2 及 3 條的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干"。

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

副本送:

陳鑑林議員， SBS ' lP 
律政司

運輸署

香港警務處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林瑋琦 fIJ 代行)

(法案委員會主席)

(經辦人:黃安敏女士)

(經辦人:李萃珍女士)
(經辦人:連達誠先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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